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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8月]德宏州民贸民品生产贷款优惠利差补贴情况调查 【字体：大 中 小】

作者：[罗本祥] 来源：[本站] 浏览：[] 评论：[] 

积极扶持和发展民族贸易和民族用品生产，是党和国家民族政策的具体体现。1997年，人行德宏州中
心支行开办民族贸易和民族用品生产贷款优惠利差补贴业务，由于这一政策在具体执行中存在着诸多
问题，影响了民贸和民族用品生产优惠政策的落实。为此，笔者就目前优惠利补业务出现的萎缩情况
进行了调查，并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一、德宏州民贸、民族用品生产企业利补情况 
（一）民族用品生产企业基本情况 
据调查，“十五”期间，德宏州共有14户民族特需用品定点生产企业，由于定点生产企业普遍存在社
会包袱重、规模小、设备简陋、产品结构单一、科技含量不高、市场小、抵御外来竞争能力差等特
点，民族特需用品定点生产企业发展后劲不足，到2007年末，经云南省民委、财政厅、昆明中支三部
门共同审核上报批准，“十一五”期间德宏州被列入国家《少数民族特需用品目录》的民族特需用品
定点生产企业调整后仅剩7家，其中：保留5家，新增2家，累计减少7家。近年来，由于受政策调整以
及企业改制、信用环境等因素的影响，辖区内定点生产企业大部分是小型企业，现有的贷款多数已逾
期，基本上享受不到优惠利率政策，而获取新贷款的难度又较大，目前，辖区此类贷款呈萎缩状态。 
（二）民族贸易企业享受优惠利率情况 
据对农行德宏州分行营业部民族贸易生产贷款利差补贴情况的调查显示：德宏州少数民族用品定点生
产企业优惠利率贷款、利差补贴呈逐年下降趋势。2005年德宏州民族贸易企业贴息贷款余额为2539万
元，2006年末下降为1115.8万元；2005年全州民族贸易企业累计获得利差补贴72.81万元，2006年下降
为48.97万元，2007年全州民族贸易企业实际利差补贴下降为0.89万元，2008年至今全州民族贸易企业
贴息贷款全部逾期，相关企业不再享受利差优惠补贴。 
二、德宏州民族贷款优惠政策执行中存在的问题 
（一）优惠政策与相关措施不配套 
民贸企业和民族用品生产企业均属于少数民族地区的中小企业，同时享有人民银行的民族贷款优惠政
策，但按现行相关税收优惠政策规定“对民贸企业销售货物，按实际缴纳增值税税额先征后返50%”，
民族用品生产企业则不能同等享受税收优惠政策，对民族用品生产企业的扶持仅依靠人民银行的贴息
只能是杯水车薪，也削弱了民族贸易贷款政策的效应。 
（二）相关监督、检查机制不健全 
从执行情况看，部分基层人民银行在对政策合规性审查时往往形成事后监督，对经办行和企业的监督
检查不够深入。各主管部门之间对此项政策在执行中没有形成信息共享机制，对优惠利率贷款没有进
行动态、持续地监测，对贴息资金返还后的用途监督不严；存在着各种备案资料不够齐全，手续不尽
完善，经办银行贴息资金划转企业不及时等问题。 
（三）优惠贷款利率政策宣传不到位 
基层经办银行、民宗局等相关职能部门对优惠利率贷款政策的宣传不到位，相关企业对优惠利率政策
的理解不够透彻、对申请办理优惠利率贴息的积极性不高，甚至有的民贸企业至今尚不知道现行优惠
政策，优惠政策没有得到充分利用。 
（四）优惠贷款贴息方式不够完善 
从现行利息补贴的具体执行情况看，经办行基于如下考虑：若按降低2.88个百分点的优惠利率签订贷
款合同，企业到期不能归还贷款，在以后的讨息过程中，企业只认可与银行签订贷款合同上的优惠贷
款利率；而按照政策规定贷款逾期后，就不可以享受贴息。一方面，经办行得不到人民银行的贴息补
贴；另一方面，企业只认可与银行贷款时签订的优惠利率，经办行处于被动地位且还要承担利息损
失。因此，经办银行在与企业签订贷款合同时，不愿意在贷款合同和相关的借款借据上按降低2.88个
百分点的优惠利率发放贷款。在利息补贴的程序上，采取全额收取企业利息，取得人民银行贴息后，
再将贴息部份返还给企业。 
三、相关政策建议 
（一）地方政府应出台相关优惠政策 
一是增强货币政策与税收政策的协调配合，多部门共同扶持民族贸易和民族用品生产企业的发展。建
议按现行相关税收政策民族贸易和民族用品生产企业应同等享受“对民族贸易企业销售货物，按实际
缴纳增值税税额先征后返50%”优惠政策。二是地方政府和相关部门应在土地、房产、保险、公证、工
商等领域出台以利于减轻民贸和民族用品生产企业负担的优惠政策。 
（二）适当调整优惠利率贷款政策 
按现行政策规定，对民族贸易贷款的贴息仅限于一年期流动资金贷款。但企业从购买原材料、生产、
销售，最后到回笼货款，生产经营周期一般都较长，一年的期限远远不能满足企业资金周转的实际需
要。鉴于民族贸易和民族用品生产企业的特殊性，优惠利率贷款政策应适当调整贷款期限，对中长期
流动资金贷款也应实行优惠利率政策；同时积极向上级行争取让列入目录的企业最大限度的享用民族
贸易用品定点生产企业贴息贷款，以加大对民贸企业的政策扶持力度。 
（三）进一步完善现行贷款贴息方式 
经办银行可与享受贴息的企业签订一般贷款合同，执行基准利率。人民银行根据企业出示的贷款合同
和付息凭证，按规定直接将贴息支付给企业。贷款到期后，在企业未出示新的贷款合同及付息证明的
情况下，人民银行停止贴息。一方面可缩短企业获得贴息的时间，有利于企业及时组织生产。另一方
面在企业贷款逾期情况下，贷款银行只须将其视为一般逾期贷款管理。 
（四）加大调查研究和监督、检查力度 
一是人民银行应会同民委等相关部门深入企业调查了解企业的生产经营状况，发现问题及时解决，积
极疏通金融机构、企业等各环节的贴息贷款办理手续，使民族特需用品定点生产企业正常流动资金贷
款贴息政策落到实处。二是加大对经办银行的检查力度，规范贷款办理程序，在由央行直补贴息政策
未批准实施前，督促经办银行及时将贴息划转企业。同时，应定期或不定期对享受贴息的企业开展检
查，督促其按规定将贴息用于补充流动资金，提高“民族贸易贷款”政策的合规性。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银行德宏州中心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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